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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4”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 估 报 告

2023年5月4日08:03，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名钢筋绑扎工，在岳阳绿色化工高新区长岭片区25万吨/年锂电池负极材料前驱体及余热综合利用项目基础工程Ⅱ标段16.8米高石油焦立仓上进行施工作业时发生坠落，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70万元。事故发生后，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住建局、公安分局、区总工会、绿色化工高新区组成联合调查组。2023年6月25日，事故调查报告经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
根据《岳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回头看”工作的通知》（岳市安办〔2020〕49号）， 岳阳市云溪区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4年6月3日，在区安委会的组织下，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住建局、公安分局、区总工会、绿色化工高新区有关人员组成评估组，依据《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听取汇报等方式，深入开展评估工作。
二、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政府关于对《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事故发生单位对照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的建议，认真落实各项事故整改措施。
（一）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经事故调查调查组认定，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岳阳市启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湖南联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和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克林、项目经理张晓良、项目安全员张志军、项目钢筋班班长王新，岳阳市启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付长城、项目安全员周红兵等6名企业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经评估组核查，所有责任人员和单位责任追究已全部落实到位，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
（2） 事故责任单位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
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加强了对项目部的安全生产管理，定期对项目部进行检查和培训，并对项目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进行考核；提高了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职责范围和安全技术操作。加强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现场施工作业及施工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检查、维保，确保生产安全。
岳阳市启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加强了对项目部的安全生产管理，作为该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履行了总承包的管理义务，加强了人员进出工地的管控，督促相关作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施工作业。
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监理公司，加强了日常巡查监管责任，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及时下达隐患排查通知单，并对分包单位实施考核，加强了对项目安全方面的监管。
三、评估意见
6月3日，工作组现场检查了事故防范措施及责任追究、行政处罚落实情况，经综合评估后认为，事发单位能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有效提升了高空作业，吊装作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但安全管理工作仍存在薄弱环节。为此提出如下意见：
1.事故发生单位要进一步汲取事故教训，及时修订完善特殊作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相关企业开展应急“大演练、大宣传”。
2.事故发生单位要紧盯交叉作业，强化对分包外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督促外包分包单位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要做到以案释安，通过各种典型案例让施工人员了解在施工过程中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各种不安全因素，让他们在施工过程中时刻处于一种高度戒备和警觉的心理状态，确保安全形势平稳可控，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